
杜集区发改委权责清单（2022 年版）

序号 权力类型 项目名称 备注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1 行政许可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含国发〔2016〕72号文件规定的外商投资项目）

2 行政许可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3 行政许可 可能影响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的施工作业审批

4 行政处罚 对管道企业未依照规定对管道进行巡护、检测和维修等七类情形的处罚

5 行政处罚 对实施危害管道安全行为的处罚

6 行政处罚 对未经批准违规施工作业的处罚

7 行政处罚 对危害石油天然气管道安全五类行为的处罚

8 行政处罚 对违反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

9 行政处罚 对违反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

10 行政处罚
对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的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处

罚

11 行政处罚 对违反本法规定，无偿向本单位职工提供能源或者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制的处罚

12 行政处罚 对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或者报告内容不实的处罚

13 行政处罚
对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管

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的处罚

14 行政处罚
对重点用能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五十四条规

定的整改要求或者整改没有达到要求的处罚

15 行政处罚 对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的处罚

16 行政处罚 对生产单位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的处罚

17 行政处罚 对危害供电、用电安全或者扰乱供电、用电秩序的处罚

18 行政处罚 对盗窃电能的处罚

19 行政处罚 对危害电力设施的处罚

20 行政处罚 对供电企业擅自中断供电或者未按时恢复供电的处罚

21 行政处罚
对固定资产投资建设单位开工建设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或者将该项目投

入生产、使用的处罚

22 行政处罚 对粮食收购企业未按照规定备案或者提供虚假备案信息的处罚

23 行政处罚 对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等六类情形的处罚

24 行政处罚
对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使用仓储设施、运

输工具的处罚

25 行政处罚 对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五类情形的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处罚

26 行政处罚 对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虚报粮食收储数量等九类情形的处罚



27 行政处罚
对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企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有违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的违法情形且情节严重的的处罚

28 行政处罚
对粮油仓储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向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或者备案内容弄虚作假的

处罚

29 行政处罚 对粮油仓储单位不具备规定条件从事仓储活动的处罚

30 行政处罚 对粮油仓储单位的名称不符合规定的处罚

31 行政处罚 对粮油仓储单位违反有关粮油出入库、储存等管理规定的处罚

32 行政处罚
对违反规定拆除、迁移粮油仓储物流设施，非法侵占、损坏粮油仓储物流设施或者

擅自改变其用途的处罚

33 行政处罚

对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加工和销售等经营活动违反相关规定，未实行粮食

收购入库质量安全检验制度，未实行粮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制度，粮食经营者

未按规定采购粮食，从事食用粮食加工的经营者违反相关规定，未实行粮食质量安

全档案制度，未实行粮食召回制度的处罚

34 行政处罚 对销售不符合规定的粮食作为口粮的处罚

35 行政处罚 对粮食经营者违反储粮药剂使用相关规定，运输粮食违反相关规定的处罚

36 行政处罚 对超过正常储存年限的粮食，出库前未经专业粮食检验机构进行质量鉴定的处罚

37 行政处罚
对不符合电力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电力设备、技术的电力建

设项目的处罚

38 行政强制
查封、扣押非法收购或者不符合国家粮食质量安全标准的粮食，用于违法经营或者

被污染的工具、设备以及有关账簿资料；查封违法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场所

39 行政确认 地方储备粮承储资格认定

40 行政确认 粮食应急供应、配送、加工网点选定

41 其他权力 上报国家的项目、计划、补助资金等事项初审

42 其他权力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43 其他权力 粮食流通市场监管及政策性粮食收购、储存、出库监管

44 其他权力 地方储备粮财务资金监督检查

45 其他权力 粮油仓储单位备案

46 其他权力 粮食收购企业信息备案


